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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程序委員會 紀錄 

 

時  間：103年 5月 28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2樓佳渝廳 

主  席：蔣主任委員國平                                    紀錄：蔡欣慧 

出席人員：張委員啟隱(請假)、桑委員國忠、劉委員擎華、林委員富邦、劉委員光明(請

假)、吳委員忠恕、黃委員榮潭、賴委員榮滄(請假)、卓委員大靖、黃委員

麗生、安委員嘉芳 

 

壹、報告事項： 

本委員會依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職掌如

下：(一)負責校務會議議程之安排。(二)負責校務會議規則之研擬與解釋。(三)

校務會議紀錄整理之確認。因此本次會議主要係請各位委員排列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提案之順序。提案順序之排列，以具全校性、重要性之提案為優先，

俾使校務會議代表能充分討論重要議案。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請討論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提案是否排入議程，以及排

列順序，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5 條辦理。  

二、檢附本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詳如附件一  第 2 頁）。  

決議：  

一、原提案一改列提案四、提案二改列提案六、提案三改列提案七、提案四改列提案

二、提案五改列提案一、提案六改列提案五、提案七改列提案八、提案八改列提

案三，其餘提案順序不變。 

二、重新排列後之順序即為校務會議提案討論之順序(詳如附件二  第 9頁)。 

 

參、討論事項 
有關本學期校務會議紀錄(草案)之確認乙項，鑑於多數委員學期末另有行

程安排，建議校務會議紀錄若有爭議事項再行召開會議討論，若校務會議紀錄無

爭議事項則以書面確認為原則。 

 

肆、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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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壹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為本校附屬技術高級中學設置案，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為提升基隆市高中職軟硬體設備及辦學素質，建構優質教學環境，

吸引菁英學子在地就學，乃研議推動「指標性高中」之設立，建立海

洋海事相關領域升學管道。  

二、本校為基隆市內唯一一所國立大學，辦學績效深受各界肯定，「國立

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與本校教學領域極具相關，欲以「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附屬技術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海大附中 )之名成立為本校附

屬中學。  

三、依「師資培育法」第 17 條規定，「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立與其培育

之師資類科相同之附設實驗學校、幼稚園或特殊教育學校 (班 )，以供

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為慎重起見，雙方經歷 3 次會議進行評估

(102 年 10 月 26 日、12 月 26 日、103 年 2 月 20 日 )，並於 102 年 11

月 2 日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建立合作關係。雙方初步商談成立海大附

中經費、人事等相關事宜，原則海大附中年度經費預算獨立編列，不

會由本校校務基金來挹注海大附中。  

四、現有公私立大學多設有附屬高級中學，對學校多元發展多所助益。

以臺北市區為例，師範大學及政治大學設有高中部及國中部附屬學校，

運用大學既有教學資源及學術研究能量，提升附屬學校之教學品質，

培育未來優秀學生及吸引優秀人才進駐學校周遭地區，帶動學校之永

續成長與發展。設置附屬中學將有助於本校周遭地區之持續繁榮，提

供社區及教職員工子女優質就學環境，吸引優秀人才進駐基隆學區，

有助於形塑「海洋學園」，能吸引優秀學生就近就學，成立附中目前

是關鍵的時機，加上十二年國教啟動在即，現階段若不及時推動海大

附中之設立，日後難度可能增高。對本校而言，設立附中除了在中等

教育佔有一席之地外，培養出來的優秀高中生也可以就近就讀本校。

實施十二年國教後，附中高中部的學區是免試就學區，即「北北基區」，

國中部會依戶籍地劃分學區，附中將提昇招收能力，本校亦可受惠。  

五、綜上，本校成立海大附中，預期效益如下：  

(一 )發揮大學推動實驗教育的使命，附屬中學之設立，有利於教育實

驗工作之推展，其研究成果可作為各項教育改革之重要參考。  

(二 )建立與基隆地區更密切之聯結，提供附屬高中學生更多就讀國立

大學的機會，落實在地就學、在地樂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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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加本校修習教育學程學生融入中學教育情境機會，透過教育實

習與策略聯盟，可提供附屬高中學生更多文化刺激，進而提昇其

學習成就水準。  

(四 )國立大學豐沛之教育資源，可提昇附屬高中之教學品質。吸引更

多優秀學子及教師至附屬高中就學或教學，強化辦學績效。  

六、本校 103 年 4 月 10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及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七、檢附「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改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學校

計畫書」。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海事海洋科技館」大樓規劃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基地位於女一舍左前方小花園至綜合一館間，規劃原則已考量

女一舍隱私性，建物靠近綜合一館，地上 9 層，地下 1 層 (供停車場

及防空避難室使用 )。  

二、本案基地投影面積為 70 公尺 *25 公尺 (約 529 坪 )，距綜合一館 12 公

尺，每層高度約 4 公尺，建物高度 36 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約 5,290

坪。  

三、建物功能  

(一 )以海生所、環態所、應地所、海洋系及海資所之師資，結合生物、

化學、物理及地質等資源，進行海洋生技及海洋科學之整合研

究。  

(二 )海洋中心、海洋法政學院、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海事海洋展覽廳、

航訓及操船模擬等海事訓練設施。  

(三 )食科系食品工程館之拆遷。  

(四 )本計畫以 107 年開工為原則，惟實際期程視經費籌措情形及行政

院與教育部審查時程而定。  

四、總工程經費預計約需新台幣 5 億 2,000 萬元，擬以募款、申請教育

部補助及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等方式支應，並依預算程序編列預算。  

五、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17 日總務暨環安衛委員會聯席會議、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03 年 5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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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增修本校 101-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部分內容 (8-1 海運暨管

理學院、 8-6 人文社會科學院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係配合及因應 102 學年度系所評鑑辦理。  

二、業請各學院自行追蹤 101-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各學院指標

並審視原計畫書所訂定之內容。  

三、有關本計畫書擬修訂 8-1 海運暨管理學院及 8-6 人文社會科學院內

容業經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

過。  

四、檢附 101-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增修內容。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增設本校「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在海洋領域聲譽卓著，大多著重於自然科學之發展，在海洋法

政與海洋人文社會領域的社會科學之協助，讓本校發展海洋特色之主

軸，具有堅實的社會科學基礎。目前海洋領域牽涉國際事務，資源管

理與經濟評估，法律面與政策面為國際間海洋事務與談判、合作之依

據，且我國從基本、中等至高等教育並無一套完善的海洋法政教育體

系，也尚無任何一間大學設立海洋法政專業科系，因此本學位學程之

12M 

25M 

70M 

9M 

9M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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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二、本學程規劃招生名額 30 名 (參照海洋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並由總量

調整。該學位學程所需額外行政人力請學校支援。  

三、增設之「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擬先設立於人文社會科學院下，

再調整併入海洋法政學院。  

四、計畫書送請校外 4 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 (1)87 分

(2)91 分 (3)74 分 (4)82 分，平均分數為 84 分。  

五、本案業經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

過。  

六、檢附本案計畫書。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增設本校「海洋法政學院」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當世界所有海洋國家均著眼於海洋蘊藏之豐沛資源，我國正由「海

洋立國」走向「海洋興國」之際，龐雜萬端的海洋事務亟需大學教育

積極設立專業科系以培育所需人才。再者，海洋委員會即將成立，將

扮演發展台灣海洋策略、落實海洋興國政策的積極角色，此亦顯示政

府機關對於海洋法政的重視，而海洋法政人才的培育更是國家長期性

的重要工作。本校作為臺灣海洋法政教育之先驅，相較於其他各校的

「法學院」或「法商學院」，設置「海洋法政學院」更能體現本校學

術研究現況的特殊性與專業性。  

二、藉由本學院之成立，將整合現有人力與資源，強化本校海洋法政、

經貿、管理等領域之人才培育；「海洋法政學院」初期架構，包括海

洋法律研究所、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03 學年度開始招生 )，

以及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申設中 )。  

三、計畫書送請校外 3 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 (1)88 分

(2)88 分 (3)60 分，平均分數為 79 分。  

四、本案業經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通過。  

五、檢附本案計畫書。  

決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院  

案由：為提昇本校人文社會之教學成效與研究水準，推動跨領域之整合、

創新、交流、合作，擬設置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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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該中心設於人文社會科學院下。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7 日人社院院務會議及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

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案規劃說明。  

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案由：有關「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申請改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環態所為凝聚全所研究能量並聚焦研究方向，擬變更所名為「海洋

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英文所名為：「 Institute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以符合該所未來研究與教學發展。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1 月 17 日環態所所務會議、103 年 2 月 19 日修改所

名公聽會、 103 年 3 月 28 日海資院院務會議通過及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案申請更名計畫書。  

決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案由：擬增設「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近年來，因光電與材料科技產業發展迅速，為強化自有學生來源，

暨配合學校五年一貫政策為本校培育優秀人才，本校光電所與材料所，

擬跨院聯合申請增設「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該學程由光電所與材料所擔任主要師資，共同分享空間與研究教學

資源以支持學程運作。  

三、計畫書送請校外 3 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 (1)88 分

(2)92 分 (3)90 分，平均分數為 90 分。  

四、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24 日光電所所務會議、103 年 4 月 29 日電資學

院院務發展委員會、 103 年 4 月 30 日電資學院院務會議及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五、檢附本案計畫書。  

決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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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3 年 3 月 28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30041907 號函、考

試院 103 年 3 月 1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23499 號函、大學法第

13 條及 103 年 5 月 1 日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欲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技術高

級中學」之名成立為本校附屬中學；為縮短作業時程，先行配合於本

校組織規程增訂，惟該條文（第 6 條之 1）需俟教育部核定「國立基

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改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學校計畫書」後，再

行報送教育部核定。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點」部分條文，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係配合組織規程修正，爰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擬俟本校組

織規程奉  教育部核定後再行公告，惟其生效日期同教育核定本校組

織規程生效之日期。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第 2 條將各學位學程主任納入校務會議當然代表。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則」第 12 條、第 36 條及第 55 條一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 102 年 9 月 23 日教育部臺教高 (四 )字第 1020138783 號函、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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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103學年度臨時委員會議提案一決議、

103 年 2 月 17 日教育部臺教高 (二 )字第 1030022432 號函及 102 年 10

月 15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20149833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2 年 12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

103 年 3 月 27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及 103 年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 : 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擔任導師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依 103 年 3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擴大 )行政會議決議

及 103 年 3 月 19 日第 1030004315 簽案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 : 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輔導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配合 102 年 2 月 19 日海學諮字第 1020001828 號發布之「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處理要點」修正本辦法。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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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重新排列順序後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增設本校「海洋法政學院」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當世界所有海洋國家均著眼於海洋蘊藏之豐沛資源，我國正由「海

洋立國」走向「海洋興國」之際，龐雜萬端的海洋事務亟需大學教育

積極設立專業科系以培育所需人才。再者，海洋委員會即將成立，將

扮演發展台灣海洋策略、落實海洋興國政策的積極角色，此亦顯示政

府機關對於海洋法政的重視，而海洋法政人才的培育更是國家長期性

的重要工作。本校作為臺灣海洋法政教育之先驅，相較於其他各校的

「法學院」或「法商學院」，設置「海洋法政學院」更能體現本校學

術研究現況的特殊性與專業性。  

二、藉由本學院之成立，將整合現有人力與資源，強化本校海洋法政、

經貿、管理等領域之人才培育；「海洋法政學院」初期架構，包括海

洋法律研究所、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03 學年度開始招生 )，

以及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申設中 )。  

三、計畫書送請校外 3 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 (1)88 分

(2)88 分 (3)60 分，平均分數為 79 分。  

四、本案業經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通過。  

五、檢附本案計畫書。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增設本校「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在海洋領域聲譽卓著，大多著重於自然科學之發展，在海洋法

政與海洋人文社會領域的社會科學之協助，讓本校發展海洋特色之主

軸，具有堅實的社會科學基礎。目前海洋領域牽涉國際事務，資源管

理與經濟評估，法律面與政策面為國際間海洋事務與談判、合作之依

據，且我國從基本、中等至高等教育並無一套完善的海洋法政教育體

系，也尚無任何一間大學設立海洋法政專業科系，因此本學位學程之

設立，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二、本學程規劃招生名額 30 名 (參照海洋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並由總量

調整。該學位學程所需額外行政人力請學校支援。  

三、增設之「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擬先設立於人文社會科學院下，

再調整併入海洋法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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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書送請校外 4 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 (1)87 分

(2)91 分 (3)74 分 (4)82 分，平均分數為 84 分。  

五、本案業經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

過。  

六、檢附本案計畫書。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案由：擬增設「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近年來，因光電與材料科技產業發展迅速，為強化自有學生來源，

暨配合學校五年一貫政策為本校培育優秀人才，本校光電所與材料所，

擬跨院聯合申請增設「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該學程由光電所與材料所擔任主要師資，共同分享空間與研究教學

資源以支持學程運作。  

三、計畫書送請校外 3 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 (1)88 分

(2)92 分 (3)90 分，平均分數為 90 分。  

四、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23 日光電所與材料所學位學程會議、 103 年 4

月 24 日光電所所務會議、103 年 4 月 29 日電資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

103 年 4 月 30 日電資學院院務會議及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五、檢附本案計畫書。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為本校附屬技術高級中學設置案，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為提升基隆市高中職軟硬體設備及辦學素質，建構優質教學環境，

吸引菁英學子在地就學，乃研議推動「指標性高中」之設立，建立海

洋海事相關領域升學管道。  

二、本校為基隆市內唯一一所國立大學，辦學績效深受各界肯定，「國立

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與本校教學領域極具相關，欲以「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附屬技術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海大附中 )之名成立為本校附

屬中學。  

三、依「師資培育法」第 17 條規定，「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立與其培育

之師資類科相同之附設實驗學校、幼稚園或特殊教育學校 (班 )，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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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為慎重起見，雙方經歷 3 次會議進行評估

(102 年 10 月 26 日、12 月 26 日、103 年 2 月 20 日 )，並於 102 年 11

月 2 日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建立合作關係。雙方初步商談成立海大附

中經費、人事等相關事宜，原則海大附中年度經費預算獨立編列，不

會由本校校務基金來挹注海大附中。  

四、現有公私立大學多設有附屬高級中學，對學校多元發展多所助益。

以臺北市區為例，師範大學及政治大學設有高中部及國中部附屬學校，

運用大學既有教學資源及學術研究能量，提升附屬學校之教學品質，

培育未來優秀學生及吸引優秀人才進駐學校周遭地區，帶動學校之永

續成長與發展。設置附屬中學將有助於本校周遭地區之持續繁榮，提

供社區及教職員工子女優質就學環境，吸引優秀人才進駐基隆學區，

有助於形塑「海洋學園」，能吸引優秀學生就近就學，成立附中目前

是關鍵的時機，加上十二年國教啟動在即，現階段若不及時推動海大

附中之設立，日後難度可能增高。對本校而言，設立附中除了在中等

教育佔有一席之地外，培養出來的優秀高中生也可以就近就讀本校。

實施十二年國教後，附中高中部的學區是免試就學區，即「北北基區」，

國中部會依戶籍地劃分學區，附中將提昇招收能力，本校亦可受惠。  

五、綜上，本校成立海大附中，預期效益如下：  

(一 )發揮大學推動實驗教育的使命，附屬中學之設立，有利於教育實

驗工作之推展，其研究成果可作為各項教育改革之重要參考。  

(二 )建立與基隆地區更密切之聯結，提供附屬高中學生更多就讀國立

大學的機會，落實在地就學、在地樂活目標。  

(三 )增加本校修習教育學程學生融入中學教育情境機會，透過教育實

習與策略聯盟，可提供附屬高中學生更多文化刺激，進而提昇其

學習成就水準。  

(四 )國立大學豐沛之教育資源，可提昇附屬高中之教學品質。吸引更

多優秀學子及教師至附屬高中就學或教學，強化辦學績效。  

六、本校 103 年 4 月 10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及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七、檢附「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改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學校

計畫書」。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院  

案由：為提昇本校人文社會之教學成效與研究水準，推動跨領域之整合、

創新、交流、合作，擬設置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該中心設於人文社會科學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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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7 日人社院院務會議及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

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案規劃說明。  

決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海事海洋科技館」大樓規劃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基地位於女一舍左前方小花園至綜合一館間，規劃原則已考量

女一舍隱私性，建物靠近綜合一館，地上 9 層，地下 1 層 (供停車場

及防空避難室使用 )。  

二、本案基地投影面積為 70 公尺 *25 公尺 (約 529 坪 )，距綜合一館 12 公

尺，每層高度約 4 公尺，建物高度 36 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約 5,290

坪。  

三、建物功能  

(一 )以海生所、環態所、應地所、海洋系及海資所之師資，結合生物、

化學、物理及地質等資源，進行海洋生技及海洋科學之整合研

究。  

(二 )海洋中心、海洋法政學院、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海事海洋展覽廳、

航訓及操船模擬等海事訓練設施。  

(三 )食科系食品工程館之拆遷。  

(四 )本計畫以 107 年開工為原則，惟實際期程視經費籌措情形及行政

院與教育部審查時程而定。  

四、總工程經費預計約需新台幣 5 億 2,000 萬元，擬以募款、申請教育

部補助及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等方式支應，並依預算程序編列預算。  

五、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17 日總務暨環安衛委員會聯席會議、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03 年 5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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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增修本校 101-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部分內容 (8-1 海運暨管

理學院、 8-6 人文社會科學院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係配合及因應 102 學年度系所評鑑辦理。  

二、業請各學院自行追蹤 101-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各學院指標

並審視原計畫書所訂定之內容。  

三、有關本計畫書擬修訂 8-1 海運暨管理學院及 8-6 人文社會科學院內

容業經 103 年 5 月 1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

過。  

四、檢附 101-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增修內容。  

決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案由：有關「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申請改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環態所為凝聚全所研究能量並聚焦研究方向，擬變更所名為「海洋

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英文所名為：「 Institute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以符合該所未來研究與教學發展。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1 月 17 日環態所所務會議、103 年 2 月 19 日修改所

名公聽會、 103 年 3 月 28 日海資院院務會議通過及 103 年 5 月 1 日

12M 

25M 

70M 

9M 

9M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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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案申請更名計畫書。  

決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3 年 3 月 28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30041907 號函、考

試院 103 年 3 月 1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23499 號函、大學法第

13 條及 103 年 5 月 1 日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欲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技術高

級中學」之名成立為本校附屬中學；為縮短作業時程，先行配合於本

校組織規程增訂，惟該條文（第 6 條之 1）需俟教育部核定「國立基

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改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學校計畫書」後，再

行報送教育部核定。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點」部分條文，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係配合組織規程修正，爰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擬俟本校組

織規程奉  教育部核定後再行公告，惟其生效日期同教育核定本校組

織規程生效之日期。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第 2 條將各學位學程主任納入校務會議當然代表。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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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則」第 12 條、第 36 條及第 55 條一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 102 年 9 月 23 日教育部臺教高 (四 )字第 1020138783 號函、102 年

11月 8日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103學年度臨時委員會議提案一決議、

103 年 2 月 17 日教育部臺教高 (二 )字第 1030022432 號函及 102 年 10

月 15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20149833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2 年 12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

103 年 3 月 27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及 103 年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 : 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擔任導師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依 103 年 3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擴大 )行政會議決議

及 103 年 3 月 19 日第 1030004315 簽案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 : 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輔導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配合 102 年 2 月 19 日海學諮字第 1020001828 號發布之「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處理要點」修正本辦法。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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